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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碑市
监处
罚
[202
5]01
43
号

西安腾
和居酒
店管理
有限公
司提供
标签不
符合规
定的化
妆品案

91610103M

A6U5FQ411

张增

贵

西安腾和居

酒店管理有

限公司提供

标签不符合

规定的化妆

品，当事人的

行为违反了

《化妆品监

督管理条例》

第三十八条

第二款、第四

十二条的规

定

投诉举报
2025.
08.13

/ / 10000

罚款，依据《化
妆品监督管
理条例》第六
十条第一款
第五项的规定

2025年9月26
日向当事人下
达处罚决定
书，当事人应
当自收到本处
罚决定书之日
起十五日内将
罚没款缴到长
安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西安碑
林区支行。

西安市碑林
区市场监督
管理局，
2025年9月

26日

化
妆
品
类


